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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下 附 錄 節 錄 自 廣 東 省 地 方 稅 務 局 網 站 ， 全 文 可 參 閱  

http://www.gdltax.gov.cn/portal/site/site/portal/gd/nrpage.portal?categoryId=I2YIARHO3NUZNS

MPUFU0ANYKWDHM7INY&contentId=QBIMW37S4YC958WA0B7451NKCP1C2C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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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第 4 号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发布《广东省地方 

税务局电子办税管理办法》的公告 

 

  为规范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代征人和缴费人通过电子办税方式办理各种地方税

（费）业务，减轻纳税人负担，提高办税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等有关规定，结合广东地方税收的实际，

我们制定了《广东省地方税务局电子办税管理办法》，现予以公告。 

                         

附件: 1.电子办税登记表 

2.电子办税协议书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     

                   2013 年 11 月 14 日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电子办税管理办法 
            

  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 为规范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代征人和缴费人（以下统称纳税人）通过电

子办税方式办理各种地方税（费）业务，减轻纳税人负担，提高办税效率，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等有关规

定，结合广东地方税收的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电子办税是指经广东省（不含深圳）地方税务机关登记的纳税人，通过网

络使用办税服务系统办理地方税务局负责的税（费）业务（以下简称地方税（费）业务），

以及地方税务机关通过办税服务系统对纳税人进行税务管理、服务等活动的总称。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电子办税服务厅（以下简称电子办税服务厅）是广东省地方税务

机关提供电子办税服务的主要渠道，纳税人可通过广东地税门户网站下载或登录电子办

税服务厅。 

  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纳税人通过电子办税服务厅办理各种地方税（费）业务及税务机关通过电

子办税服务厅受理、反馈办理结果、送达税务文书、纳税服务等，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电子办税以纳税人自愿为原则，各级地方税务机关应积极鼓励和引导纳税

人选择电子办税。 

  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  纳税人登录电子办税服务厅的方式有：证书登录和非证书登录。证书登录

是指已经办理了数字证书认证的纳税人，以数字证书加密码的方式登录；非证书登录是

指未办理数字证书认证的纳税人以用户名加密码的方式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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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  选择证书登录的纳税人，应使用电子办税服务厅支持的数字证书；纳税人

须按照数字证书发行机构的要求办理数字证书并缴纳相关费用。 

  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  纳税人使用证书登录或非证书登录，其分别可使用的电子办税服务厅功能

范围由地方税务机关确定。 

     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 需要申报缴纳税（费）的纳税人开通电子办税的，应与具有税（费）款划

缴资格的金融机构签订委托划缴地方税（费）授权书（协议书），同意其根据主管地方

税务机关指令从指定账户中划缴税（费）款。 

  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 纳税人向主管地方税务机关提交《电子办税登记表》（附件 1）并签署《电

子办税协议书》（附件 2）后，主管地方税务机关将为纳税人开通电子办税资格，对于

非证书登录的纳税人，一并告知电子办税服务厅的用户名和初始登录密码。 

  如纳税人委托代理人开通电子办税，还应向主管地方税务机关提供书面的授权委托

证明或材料。 

  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  纳税人为个人的，可以携带身份证件原件到主管地方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

获取电子办税服务厅的初始登录密码，也可以通过纳税人的任职单位获取。 

  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     纳税人需要变更缴税（费）账户的，应在办理涉及税（费）缴纳事项的

5 个工作日前，向主管地方税务机关提出变更要求，并提供与银行重新签订的委托银行

划缴地方税（费）授权书（协议书）。 

     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     纳税人需要取消电子办税方式的，应填写《电子办税登记表》，主管地

方税务机关据此取消纳税人的电子办税方式，同时终止《电子办税协议书》。 

  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 纳税人第一次登录电子办税服务厅后应及时修改密码，并妥善保管。由

于纳税人的原因导致密码泄漏或数字证书介质遗失而造成的损失由纳税人自行承担。 

  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  证书登录的纳税人遗失密码的，应向数字证书发行机构申请重新设置密

码；非证书登录的纳税人遗失密码的，应填写《电子办税登记表》，向主管地方税务机

关申请重新设置密码。 

  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 纳税人在电子办税服务厅办理各种地方税（费）业务的期限及需要提交

的表格和附报资料，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  纳税人使用证书登录的，其涉税事项申请、备案和审批事项的申请时间

以数据电文进入电子办税服务厅的时间为准。纳税人使用非证书登录的，其涉税（费）

事项申请、备案和审批事项的申请时间以地方税务机关接收到纸质资料的时间为准。 

     第十七条第十七条第十七条第十七条 纳税人在电子办税过程中应对提交的数据及资料进行认真的核对，确保

提交资料完整，内容真实、准确。 

     第十八条第十八条第十八条第十八条  纳税人超过法定期限办理各种地方税（费）业务的，电子办税服务厅不

予受理，纳税人应到主管地方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办理。 

  第十九条第十九条第十九条第十九条  纳税人通过电子办税服务厅申报纳税后，开户银行开具的电子缴税回单

或电子办税服务厅、自助办税系统打印的缴款凭证可作为纳税人缴纳税款的会计核算凭

证。 

  纳税人需要取得完税凭证的，可到主管地方税务机关申请开具。 

  第二十条第二十条第二十条第二十条  纳税人使用证书登录的，电子办税服务厅为其接收电子税务文书的系

统；地方税务机关通过电子办税服务厅进行文书送达的，数据电文进入电子办税服务厅

的时间，视为税务文书的接收时间。 

     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  纳税人使用证书登录方式办理各种地方税（费）业务的，无须再报送

纳税（费）申报表、财务会计报表及其他税（费）事项申请、备案和审批等所要求提供

的纸质资料。 

  纳税人使用非证书登录方式办理各种地方税（费）业务的，纳税（费）申报表和财

务会计报表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应按月、季、半年或年报送的，

纳税人应向主管地方税务机关分别按月、季、半年或年报送上述纸质资料；其他税（费）

业务申请、备案和审批事项所需的纸质资料，纳税人应在电子办税服务厅提交相关申请

后三个工作日内向主管地方税务机关报送。 

  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  因使用电子办税服务厅产生涉税争议的，纳税人通过证书登录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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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报送的电子数据为准；纳税人通过非证书登录，电子数据与纸质资料不一致的，

以纳税人报送的纸质资料为准。 

     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  税务机关应保障电子办税服务厅的安全和稳定。电子办税服务厅发生

重大异常的，主管地方税务机关应及时通知纳税人到办税服务厅办理各种地方税（费）

业务。 

  对纳税人通过电子办税服务厅报送的涉税信息,税务机关将按照税收法律、法规的

有关规定为纳税人保密。 

     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四条  各市地方税务局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并报省地方税务

局备案。 

  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3 年 12 月 15 日起施行，《广东省地方税务局网上申报

纳税管理办法》（粤地税发〔2007〕211 号）同时废止。 

 

  

  

来源:省局征管科技处 

 

 

 


